
广元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广元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

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措施》的
通 知

广府办函〔2020〕28 号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级相关部门，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、

市天然气综合利用工业园区管委会：

《广元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

康发展措施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抓好工

作落实。

广元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5 月 5 日



广元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进房地产
业平稳健康发展措施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、省委省政府关于统筹推

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，降低新冠肺炎

疫情对房地产业的影响，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

展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工作措施。

一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。2020 年 1 月 20 日—5 月 31 日

期间，各金融机构不得随意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贷款资金进行

抽贷、断贷、压贷，对受疫情影响未能及时偿还贷款的房地

产开发企业，经金融机构认定后，相关逾期贷款可以不作逾

期报送记录。在符合金融政策的条件下，可加大对其支持力

度。对已经受理商品房按揭贷款的金融机构，要加快审批办

理，进入审批流程的金融贷款，在 1 个月之内发放按揭贷款。

二、合理调整工程造价。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的房地

产开发项目的人工费调整、材料价格重大变化、疫情防控增

加的费用在合同中没有约定的，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施工企业

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。建设工程造价机构要加大对人工

费用、材料价格的采集、测算、调整发布频率，及时发布市

场价格信息和价格预警，为合理确定和调整工程造价提供依

据。

三、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。2020 年 1 月 20 日—5 月 31

日期间，加大公积金贷款支持力度，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取



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即可办理公积金贷款楼盘报备手续；

单、双边缴存公积金的购房困难家庭，其申请住房公积金贷

款的最高贷款额度上限可分别上浮 20%；对因受疫情影响降

低公积金缴存比例或暂缓缴存公积金的生产经营困难企业

职工，在降低缴存比例和缓交期申请公积金贷款的权益不受

影响。

四、加大财税支持力度。2020 年 1 月 20 日—5 月 31 日

期间，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房地产开发企

业，应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、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

房地产开发项目，在房地产开发企业作出书面承诺和相应担

保后可顺延 3 个月缴纳，其相关手续可先行办理；可依法申

请延期缴纳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，税务机关将依法及时

核准其延期缴纳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申请，积极帮助企

业缓解资金压力。

五、加快建设项目审批。大力提倡预约办理、网上办理、

告知承诺，进一步加快规划方案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建

设工程施工许可证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审批进度；对审批

和证明事项实行清单制管理，逐项列明办理程序、材料和时

限，清单之外一律不得实施审批或索要证明；对重点项目设

置审批绿色通道，加快项目建设进度。

六、暂缓缴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。在 2020 年 6 月底前

暂缓缴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，严格落实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差

异化缴存办法，推进银行保函、保证保险、担保保函替代现



金农民工工资保证金。

七、延长竣工交房期限。疫情防控导致工期延误，属于

合同约定的不可抗力情形，在 2020 年 1 月 20 日—5 月 31 日

期间，在建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期限、交付日期，房地产

开发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与施工单位、购房业主协商合

理顺延合同工期，原则上顺延最长不超过 2 个月。

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若中央、省、市另外出台相

关新政策，按其新政策执行。


